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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海沧区建设与交通局
关于申报 2023 年度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

有关奖励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促进建筑业高

质量发展的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厦海政规〔2021〕2号）精神，

我局将对2023年度符合招商引资、增产增收、资质晋升、创优精

品等条件的企业或单位进行奖励，现将有关申报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对象及条件

符合《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

展的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厦海政规〔2021〕2号）规定的奖励条

件的海沧区企业、单位。

二、申报材料

证明材料复印件需加盖公章并提供原件核对，全套材料扫描

成电子版，发送至 hcqjsjjgc@126.com。

（一）建筑业奖励申报表；

（二）营业执照、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；

（三）法人授权委托书；

（四）相关证明材料：

1.资质晋升证明材料:旧资质证书复印件、新资质证书复印



2

件、资质晋升批准文件；

2.招商及增产增收奖励材料：2022年、2023年全年的企业统

计报表（盖章），暨建筑业企业生产经营情况（表号 C204-1）；

3.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（仅限本市工程项目）：评审意见书、

验收合格文件、独立承接该项目证明文件等；

4.“詹天佑奖”“闽江杯”“鼓浪杯”以及科技进步奖等奖

项企业获奖证明；

5.税收证明材料：电子缴款凭证（按入库期开具，2023年1

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）、完税证明（按入库期开具）；

6.证明企业申请事项的其他材料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各申报单位于2024年3月25日前，向区建交局报送相

关材料，逾期或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受理。

（二）区建交局受理、审核后，对符合奖励条件的企业予以

公示。

（三）经公示无异议的，对符合条件的按规定程序办理资金

拨付。

四、管理要求

（一）对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的企业，区建交局将予以通报批

评并记入不良行为记录，取消该单位申请奖励资格，对已发放的

奖励资金予以收回。

（二）获得奖励后五年内迁出海沧区的企业，须退回全部奖

励资金及奖励发放至注册地址变更期间的利息。

（三）2023年1月1日至申报截止日期间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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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入“黑名单”或存在重大税收违法、失信被执行信息的企业不

予奖励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建筑业奖励申报表

2.法人授权委托书

3.《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促进建筑业高质

量发展的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厦海政规〔2021〕2

号）

厦门市海沧区建设与交通局

2024 年 3 月 15 日

（联系人：杨凯，联系方式：18150918111）


